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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第一条 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加强我市建筑物配建停

车设施的规划管理，缓解停车难问题，促进城市交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昆山市建筑

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以下简称《标准》）。 

第二条 本市市域范围内的建筑物停车配建，适用本《标

准》。根据城市的用地发展和交通条件，将市域划分为三类

停车分区（见附图）。 

一类区：核心老城区（北环城河-叶荷河-小澞河-沪宁

高速公路-长江路-沪宁铁路-青阳路）、花桥商务区（G312-

沿沪大道-绿地大道-市界）、千灯古镇（少卿西路-南湾路-

故居路-秦峰路）、锦溪古镇（普庆路-太平路-南新路-古镇

保护界线-文昌路）、周庄古镇（全功路-周芦线-市界-古镇

保护界线-富贵路）。 

二类区：城市集中建设区（城北路-常嘉高速公路-马鞍

山西路-环城西路-娄江-沪宁铁路-中环西线-中环南线-吴

淞江-江浦路-S343-长江南路-中环南线-黄浦江路-百灵路-

吴淞江-市界-沪宁铁路-东城大道-昆嘉路-沿沪大道-前进

东路-东城大道-黄浦江路-杨林塘-昆北路）、千灯镇区

（S343-宏洋路-千灯浦-淞南路-炎武路-卫泾路-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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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43-黄浦江路）、锦溪镇区（锦周公路-甫澄路-南新路-

同周公路-锦商公路）、周庄镇区（同周公路-市界-商周公

路-秀海路-锦周公路）范围内除一类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以

及淀山湖镇区（北苑路-黄浦江路-盈湖路-曙光路）、巴城

镇区（杨林塘-巴城湖-鳗鲤湖-城北路-常嘉高速公路）。 

三类区：市域范围内除去一类区、二类区以外的其他地

区。 

第三条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是指建筑物建设时需配套

建设的提供本建筑业主使用的车辆停放，以及以本建筑为目

的地的外来车辆停放的设施与场所；车辆包括各类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应当符合附录 1的规定。 

第四条 建筑物应按规定分别配建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

特殊车辆停车位，机动车停车位是指标准小型车位，非机动

车停车位是指电动自行车位，特殊车辆停车位是指装卸车

位、大巴车位、无障碍车位、出租（网约）车位等类别的机

动车位，特殊车辆停车位不计入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标准小

型车位、电动自行车位、特殊车辆停车位的设计尺寸应按《车

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执行，并明确每个车位

的空间界线。 

第五条 建筑物应按照节地、节能、安全、高效的原则配

建停车设施，停车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同步投入使用。分期建设项目中各分期实建停车位数量不得

低于同期配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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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临时性建筑物应按规定设置各类临时性停车位，

临时性停车位宜在地面设置。非对外开放的临时性建筑物按

照指标配建，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后可适当减少停车位配建

数量。 

第七条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原则上应设置在其用地范

围内。鼓励相邻地块建设项目（不含住宅类），在统一申请、

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使用的条件下，集中统一设置停

车设施。非相邻地块的建设项目（不含住宅类）在相邻道路

上最小邻近距离不超过 100 米，且其中一处用地条件受限，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经批准后可集中统一设置停车设

施。 

第八条 对已有建筑的改建和扩建，其改、扩建部分应按

照本《标准》规定设置各类停车位。原建筑物配建不满足本

《标准》、新增建筑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且超过原建筑规

模 25%的，原建筑物配建不足部分至少应在改扩建工程中按

不足车位的 30%补建。 

第九条 特殊类型建筑项目（附表中用“*”表示）应按

相关规定开展交通影响评价，按照程序报批后确定停车配建

指标。涉及历史文化保护、商业步行街等特殊区域开发的建

设项目，其停车配建指标依据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执行。 

第十条 剧院、展览馆、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等人流、

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及新建住宅不得设置机械式

停车位。商业综合体是指商业、办公、居住、旅店、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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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等城市生活空间中三项以上功能进行组合，且总建筑面

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建筑物。 

    其他各类建筑物当地下停车库少于两层时原则上不得

设置机械式停车位，除此之外，机械式车位数量应按 80%进

行折减后计入总的配建停车位，折减为标准小汽车的数量占

比不超过停车位总数的 50%，且应满足停车位的租售比要求。

机械式停车设施设计尺寸应当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100-2015）》的要求。机械式车位装置宜设置地坑，

埋设设备预埋件的建筑结构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0.2 米，实

现机械式车位与地坪高度一致。 

第十一条 新建住宅类商品房除访客停车位外一般不得

设置其他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新建保障性住房、集体宿舍设

置地面机动车停车位的，比例不得高于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

数的 10%。地面停车位应集中安排用地，并设置专用停车场

和通道，不得在建筑物间任意设置或占用小区出入口通道、

内部道路设置停车位。 

第十二条 住宅类建筑物应设置机动车访客车位，访客

停车位应按照配建停车位总数的 3%单独进行设置，但不得多

于 30 个，且不得出售和出租。社区居委会、社区养老及物

业办公等服务设施用房与住宅小区共用机动车访客停车位。 

第十三条 大型建筑配建公交场站按照《昆山市大型建

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执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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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配建公交场站与机动车停车位折减挂钩，折减方法参照

附录 2。 

第十四条 位于轨道站点出入口周边的新建项目（除住

宅类），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进行折减（见下表）。轨道

站点出入口位置以列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为准，不包括已批复的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中明确的

P+R 轨道站点。 

轨道站点周边新建项目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折减表 

类型 
折减后指标与原指标的比例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新建项目与轨道站点无缝衔接

（上盖物业、地块内设有轨道站

点出入口或空中连廊直接相连）

85% 90% 90% 

新建项目所处地块 50%以上的用

地面积位于轨道站点最近的出入

口直线距离 300 米以内 

90% 95% 95% 

第十五条 大型综合性公共建筑，其配建车位数量应按

各类建筑性质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确定。其中总建筑面

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且次功能建筑面积占总面积 20%以上的

商办建筑，在充分考虑车位可以共享的情况下，车位总数可

按各类建筑性质配建车位需求总和的 90%计算。商住类建筑

不得进行折减。 

第十六条 鼓励轨道站点周边的公共建筑配建公交首末

站，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机动车停车位折减数可叠加，第

十五条折减不得叠加。除此之外，第十三、十四、十五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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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折减数量不得叠加，折减数量不得超过单条规定的最高

折减数。 

第十七条 制定开通校车接送方案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批

的学校，机动车临时停车的泊位数可按照校车接送人数比例

进行折减，具体折减指标由交通影响评价论证确定。校址范

围内应设置校车停车位，满足全部校车的停放需求。 

第十八条 新建住宅类建筑物、大型公共建筑物、社会

公共停车场应按照不低于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10%配建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剩余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

件。 

    新建住宅类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充电停车位数量应不

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50%，其他类型建筑物配建非机

动车充电停车位数量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30%。 

第十九条 按照“错时使用、就近停放”原则，鼓励行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文化体育（不含军事类

和保密类）等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接入市级智慧交通管理平

台，在晚间和节假日对外开放、错时共享。鼓励在停车供需

矛盾突出的区域建设智慧停车设施，提高停车位使用效率。 

第二十条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小学等建筑物应设

置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具体数量以交通影响评价论证为

准，计入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总量，结合场地整体方案统筹

布局，不得占用道路用地。其他类型建筑物应考虑设置出租

（网约）车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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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物配建停车位的，

建筑面积以计容面积为准，并且地下室中的住宅、办公和商

业等部分也应按照实际使用功能配建停车位。工业类项目配

建停车位以建筑面积为准。 

第二十二条 建筑物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各类停车位

数，尾数不足 1个的按 1个计算。微型车位不计入配建停车

位总数。 

第二十三条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得设于地下 2 层及以

下（夹层除外），并应单独设置出入口，不得与机动车出入

口混合设置，当地下停车层地坪与室外高差大于 7米时，应

设置机械提升装置。非机动车停车位不得设置为机械式停车

位。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坡道应满足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要求，

坡道宽度不应小于 1.8 米，并鼓励设置上坡传送带。新建住

宅小区配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设置在住宅单元出入口直

线距离 30 米范围内，并不得露天设置。 

第二十四条 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遵守《城

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建城[2015]142 号）《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JGJ100-201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 年版）》《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等规定，应符合交通安全和畅通的要求，其

平面设计应标明场内通道、车辆路线走向、停车泊位、停车

引导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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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本《标准》由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

责管理和解释工作。 

第二十六条 本《标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凡

是新出规划条件的建设项目，均应执行本《标准》。2021 年

1 月 1 日前已出规划条件的建设项目，可按照《昆山市建筑

物停车设施配建标准（2015）》执行，但需在 2021 年 3 月 1

日前取得规划方案批复，否则须按本《标准》执行。原《昆

山市建筑物停车设施配建标准（2015）》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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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 

（1）住宅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1。 

表 1-1 住宅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类别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

标(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商品房 户 
100m2建筑面

积 
1.1 1.2 1.2 1.2 

保

障

性

住

房 

共有产权

房、经济

适用房 

户 
100m2建筑面

积 
1.0 1.1 1.1 1.2 

公租房 户 0.5 0.5 0.5 1.5 

廉租房 户 0.4 0.4 0.4 1.5 

服务设施用房 100m2建筑面积 0.3 0.4 0.4 1.5 

集体宿舍 床位
100m2建筑面

积 
0.02/0.3 0.02/0.3 0.02/0.3 3.0 

注：①商品房、共有产权房和经济适用房采取户和建筑面积两种方式分别计算，取高值作为配建停车位数；

②商品房建筑面积超过 250m2/户的，机动车停车位按照 3 个车位/户计算，非机动车按照 2个车位/户计算；

③保障性住房项目在报建阶段若无法确定四种房型比例,应按照 0.8 个车位/100m2建筑面积和 0.8 个车位/

户进行计算，取高值作为配建停车位数；④服务设施用房是指物业办公用房、社区居委会用房及社区养老

用房等；⑤集体宿舍采取床位和建筑面积两种方式分别计算，取高值作为配建停车位数；⑥商品房和保障

性住房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以“户”为单位计算，服务设施用房和集体宿舍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以

“100m2建筑面积”为单位计算。 

（2）办公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2。 

表 1-2 办公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类别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配

建指标（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行政

办公 

机关行政、事

业办公 
100m2

建筑面

积 

1.0 1.2 1.3 1.3 2.0 

行政服务窗口

类 
1.2 1.3 1.5 1.5 2.0 

商务办公、科研与企业

办公 
0.9 1.1 1.2 1.2 2.0 

注：市政公共设施（加油加气站、公交停保场等）管理用房按照商务办公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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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3。 

表 1-3 商业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

车配建指标

（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综合

性商

业 

大型商业（建筑面积

50000m2以上） 

100m2建

筑面积 

1.0 1.2 1.3 1.5 3.0 

大型超市（建筑面积

3000m2及以上） 
1.0 1.2 1.3 1.5 3.0 

普通商业（建筑面积

50000m2及以下） 
0.8 1.0 1.0 1.2 4.0 

配套商业设施（小型超

市、便利店、专卖店、

单独门面） 

0.6 0.8 0.8 1.0 3.5 

市场 

社区农贸市场 0.5 0.7 0.8 0.8 7.5 

专业批发市场(*) 0.6 0.8 1.0 1.0 4.0 

独立餐饮娱乐 1.4 1.6 2.0 2.0 2.5 

酒店 

设宴会厅的酒店 0.5 0.6 0.6 0.6 0.4 

一般酒店 0.4 0.5 0.5 0.5 0.4 

服务型公寓 户（间） 0.4 0.5 0.6 0.6 1.0 

（4）医院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4。 

表 1-4 医院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

（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综合型医院 

100m2建筑

面积 

1.3 1.5 1.5 1.8 1.5 

专科医院 0.9 1.0 1.3 1.5 1.5 

社区医院 0.8 0.9 1.1 1.2 2.5 

其他医疗 0.7 0.8 0.8 1.0 1.5 

注：①其他医疗包括疗养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②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应在急诊区入口前考虑设置

救护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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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校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5。 

表 1-5 学校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配建

指标（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幼儿园 

教职工停车 

100名 

学生 

3.0 3.5 4.0 4.0 4.0 

临时停车 1.5 2.0 2.0 3.0 10.0 

小学 

教职工停车 6.0 6.5 6.5 6.5 4.0 

临时停车 3.0 4.0 6.0 6.0 10.0 

初中 

教职工及学生

停车 
6.0 6.5 6.5 6.5 30.0 

临时停车 2.5 3.0 3.0 3.0 5.0 

高中 

教职工及学生

停车 
6.0 6.5 6.5 6.5 40.0 

临时停车 1.0 1.1 1.0 1.0 —— 

大中专院校 6.0 6.5 6.5 6.5 50.0 

特殊学校 6.0 6.5 6.5 6.5 4.0 

注：新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宜将教职工机动车停车位与家长接送机动车临时停车位统一设置在校园内地下

车库，缓解接送车辆临时停车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的影响；宜利用学校门口用地红线区域设置非机动车临

时停车位和等待区。 

（6）工业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6。 

表 1-6 工业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配建

指标（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工业办公 100m2建筑面积 —— 0.8 0.8 1.0 

工业厂房 
100m2建

筑面积 

100名

职工 
—— 0.3/20.0 0.3/20.0 1.0/30.0 

仓储物流 

100m2建筑面积 

—— 0.3 0.3 1.0 

创新研发 —— 1.0 1.0 1.5 

注：工业厂房采取建筑面积和职工数两种方式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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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化体育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7。 

表 1-7 文化体育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

车配建指标

（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文化

场馆 

美术馆、图书馆、博物

馆、青少年宫等 
100m2

建筑

面积 

0.6 0.8 0.8 0.8 3.0 

会展

场馆 
展览馆、会议中心 0.8 1.0 1.0 1.1 3.0 

活动

中心 

训练中心、健身中心等

各类活动场所 
1.0 1.2 1.5 1.5 3.0 

影剧

院 
影剧院、音乐厅 

100 个

座位 

3.0 3.5 4.0 4.5 20.0 

体育

场馆 

(*) 

大型体育馆（体育场座

位数≥1.5 万，体育馆

座位数≥4000） 

2.0 2.5 3.0 3.5 15.0 

小型体育馆（体育场座

位数＜1.5 万，体育馆

座位数＜4000） 

2.5 3.0 3.5 4.0 15.0 

注：非独立修建的影剧院按建筑面积计入商业类统筹考虑。 

（8）交通枢纽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8。 

表 1-8 交通枢纽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

（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汽车站 
高峰日每百

位旅客 

0.5 1.0 1.2 1.2 0.15 

火车站 1.0 1.2 1.5 1.5 0.15 

货运站、物流

中心 
—— 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行业规范予以确定 

注：交通枢纽类配建指标为建议值，其配套停车设施应结合周边轨道交通车站、道路情况、公交服务水平

等因素通过专项研究予以确定。 

 

 



13 
 

（9）公园类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9 

表 1-9 公园类停车配建指标 

项目 单位 

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非机动车停

车配建指标

（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下限 

主题公园、郊野公园

（*） 
每公顷占地面积 15.0 20.0 20.0 25.0 15.0 

一般城市公园 每公顷占地面积 6.0 8.0 8.0 12.0 10.0 

（10）特殊机动车辆停车配建指标参照表 1-10。 

表 1-10 特殊机动车辆停车配建指标 

大类 小类 计算单位 
特殊车位停车配建指标（车位） 

装卸车位 大巴车位 无障碍车位

办公 商务办公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 

住宅类建筑物

应设置不少于

总车位数的

0.5%，其他类型

建筑物不少于

总车位数的1%，

且应不少于 1

个 

商业 

大型商业 

（建筑面积 50000m2以上）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 

大型超市 

（建筑面积 3000m2及以上） 

10000m2建筑面

积 
5.0 1.2 

普通商业 

（建筑面积 50000m2及以下）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 

社区农贸市场 
10000m2建筑面

积 
5.0 —— 

专业批发市场 
10000m2建筑面

积 
1.0 —— 

独立餐饮娱乐 
10000m2建筑面

积 
1.0 —— 

设宴会厅的酒店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1.0 

一般酒店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0.5 

服务型公寓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 

医院 

综合型医院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 

专科医院 
10000m2建筑面

积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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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院 
10000m2建筑面

积 
0.2 —— 

其他医疗 
10000m2建筑面

积 
0.2 —— 

文化 

体育 

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

宫等 
10000m2建筑面积 — 1.0 

展览馆 10000m2建筑面积 — 2.0 

会议中心、培训中心等 10000m2建筑面积 — 2.0 

影剧院、音乐厅 10000m2建筑面积 — 1.0 

体育场馆 1000 座位 — 2.0 

公园 

城市公园 每公顷占地面积 — 0.5 

主题公园、郊野公园 每公顷占地面积 — 1.0 

注：①特殊车辆配建停车位数量不应考虑停车分区和轨道站点的影响；②特殊车辆停车位不得按照车型折

算计入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③酒店、宾馆等建筑物设置大巴车位超过上表配建指标要求，每多设置 1个

大巴车位可减设 2.5 个机动车标准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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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建筑物停车配建折减方法 

一、折减方法 

在新建或城市更新项目，若配建公交场站，经交通影响评价论证后，其机动

车停车位数量可按照配建标准适当下浮折减。折减幅度根据公交设施对建设项目

小汽车出行转移情况进行确定。 

若假设公交车辆满载人数为 60 人，全天平均发车间隔为 10-15 分钟/班，公

交运行时间为 12 小时，公交线路满座率在首末站为 30%-40%，其中 20%-30%客流

来自配建项目原本的小汽车出行者，全天 1 条公交线路自始发站发送乘客约

1296-1728 人次，其中约有 312-456 人次的客流来源于配建项目原本的小汽车出

行者，建设项目机动车停车位周转率为 4 次/车位·天（商业综合体一般调查数

据），按照车均载客 1.8 人次计算，即减少 40-60 个停车位，计算公式如式 1 所

示。分别计算不同公交线路数量对应的停车位折减幅度（2 条折减 80-120 个停

车位）。以建筑面积为 10 万平方米的商业、办公项目为例，1条线路折减率控制

在 5%-10%，2 条线路折减率在 10%-20%比较合理。 




*t*

***60* h
Pi  （1） 

式中： iP ——折减小汽车停车位数（个）； 

——公交车辆满载人数（人次）； 

t——公交车辆平均发车间隔（分钟/班次）； 

——首末站公交线路满座率（%）； 

 ——公交客流来自配建项目转移的小汽车出行比例（%）； 

h——公交线路运营时间（小时）； 

 ——建设项目小汽车停车位高峰小时周转率（次数/小时）； 



16 
 

 ——小汽车平均载客数量，一般根据业态不同分布在 1-2 人/车之间。 

具体项目折减幅度计算应根据不同地区、项目类型、开发规模、场站规模等

具体确定，以上试算关键参数如满座率、小汽车转移率、停车位周转率等均应开

展专门调查进行确定。综合考虑建设成本等影响，对停车位折减幅度进行论证。 

二、折减建议指标 

结合建设项目所在区位、出行特征及公交出行分担率，制定了建设项目不同

公交线路数量的机动车停车位折减指标，最大折减数不得超过机动车停车位总数

的 30%。 

附表 2-1 基于公交线路数量的建设项目机动车停车位折减指标（单位：个） 

建筑

类型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公交

线路

条数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办公 60 120 180 200 45 90 135 150 35 70 105 120 

商业 75 150 225 240 56 112 168 180 40 80 120 140 

文化

体育 
50 100 150 170 40 80 120 135 30 60 90 110 

注：（1）1条公交线路的公交场站占地约 800-1000 平方米；2条约 1200-1800 平方米；3条约 1700-2500

平方米；4条约 2200-3200 平方米；5条公交线路约 3000-4000 平方米。 

（2）住宅项目不进行停车位折减。医院、学校、园林场馆项目停车位折减数量结合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3）配建停车位折减的建设项目应编制交通影响评价，具体折减停车位数应以最终论证结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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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昆山市停车分区图 

 

 


